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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瞭解建築物開發後對周邊交通運輸系統

之交通衝擊，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本作業程序所稱之交通影響評估，係指因建築物開發衍生交通需求，

進而影響交通運輸系統服務水準，對於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以科

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改善計畫，並經審

查及事後追蹤。 

三、本作業程序實施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區域，係依據停車場法第二十條

及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二條，經本府公告實施建築物交通影響

評估區域。 

四、申請基地開發符合本作業程序第三點者，開發單位應提送建築物交通

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報告書內容應依新竹縣政府建

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內容檢核表(附件一)辦理。 

五、作業內容： 

（一）流程說明：附件二。 

（二）流程圖：附件三。 

https://hclaw.hsinchu.gov.tw/law/Download.ashx?FileID=33506&id=GL000244&type=LAW
https://hclaw.hsinchu.gov.tw/law/Download.ashx?FileID=33507&id=GL000244&type=LAW
https://hclaw.hsinchu.gov.tw/law/Download.ashx?FileID=33508&id=GL000244&type=LAW


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內容檢核表 

案名： 

審查重點 通過標準 

撰寫單位

自我檢核

(註明報

告書內之

頁數) 

一、前言 

（一）開發內容說明 

敘明計畫名稱   

檢附基地地理位置圖   

敘明開發單位   

敘名開發類別、所在區位及開發規模(樓地板面積、住宅戶數)   

敘明預計引進人數(             人)   

□  本案基地非變更設計 

□  本案基地為變更設計，是否依變更內容重新修正原核定報告

內容，變更內容為 ：     

□  舊建照辦理變更設計，因未能依前核定報告之目標年期完工

或實施，故修正報告重新送審 

  

（二）評估範圍 標明基地最外圍往外 500公尺範圍線為研究範圍   

二、基地周邊現況 

（一）都市計畫與周邊土

地使用現況 

敘明基地目前土地使用型態   

敘明本案基地開發是否符合現有分區管制內容（交通相關規定，

如停車位設置…等） 
  

基地鄰近土地使用資料   

（二）重大建設計畫 

敘明基地周邊大型交通建設（改善）計畫   

若有新運具(如捷運)將於未來加入營運，說明其預定營運時期及

運具重新分配比例之預估 
  

（三）周邊道路動線分析 

提供 1/1000路網示意圖   

提供基地周邊主、次要道路照片   

圖示說明行車動線規劃(含基地及鄰近主要聯絡道路，圖示要大而

清楚) 
  

（四）道路幾何特性與服

務水準分析 

表列說明基地 5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幾何配置(含路寬、車道數、

人行道寬度、分隔設施、停車管制現況、道路容量等資料) 
  

調查兩年內上述路段之交通流量及路段旅行速率   



道路服務水準分析是否以路段旅行速率估算，路口服務水準是否

以平均停等延滯來估算 
  

圖示說明上述道路號誌化路口時制計畫、各轉向交通量及分布比

例資料 
  

表列上述道路號誌化路口服務水準   

敘明交通量調查日期及時段   

圖示說明交通量測點位置及附上道路現況照片   

（五）停車供需分析 
調查路邊停車場及路外停車場之停車供需   

圖示說明基地周邊停車供需現況及供需比  

（六）大眾運輸系統服務

狀況 

圖示說明基地 500公尺範圍線內大眾運輸站位、路線及尖峰時段

班距（並請標示調查時間） 
  

（七）人行動線分析 

說明基地周邊行人通行設施   

圖示人行道寬度及空間分佈   

圖示說明行人動線規劃   

三、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一）基地開發衍生交通

量推估 

敘明目標年期(目標年期為民國      年)   

註明交通影響分析中相關參數及引用模式之資料來源，且為最新

之調查資料 
  

交通影響分析若為申請單位自行調查，則應提出相關調查資料。

若為參考其他案例，則須說明為何本案可以參考其案例（依案件

本質屬性條列說明，如開發條件相似，區域特性相似…等） 

  

說明尖峰小時發生率為何   

說明尖峰小時發生數為何   

分析尖峰小時各運具負擔人旅次為何   

分析計算基地開發後衍生之各運具之車旅次及小客車當量數   

分析各方向旅次分配   

分析交通量指派   

分析運具分配比率   

（二）衍生停車需求分析 

分析汽機車停車產生率(汽車     位/100 ㎡；機車     位/100

㎡) 
  

本案之停車供給滿足衍生之停車需求   

敘明本案汽機車之停車供給數量(汽車     位；機車     位)   

（三）基地開發衝擊分析 

說明目標年基地開發後週邊道路動線分析、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狀

況及人行動線分析 
  

估算基地週邊交通之自然成長率(     % /年)   

預測目標年基地已開發週邊道路服務水準   



調查本案基地鄰近之其他已核定或審核中之開發計畫、圖示與本

案基地之相對位置及距離、開發名稱、使用類型、開發規模、目

標年期、衍生之交通量、停車需求等資料 

 

計算本案基地週邊已核定並與本基地共用相同聯外道路之開發計

畫累積性交通量及道路服務水準 
 

四、停車場規劃與設計 

（一）停車場出入口動

線、視距、安全設施分析 

停車場出入口進出動線是否依現場標誌標線規定行進   

標明基地所有出入口位置及與聯外道路交叉口之連接幾何圖形

(停車場出入口應避免位於道路轉彎處、應避免與其他基地之停車

場出入口車輛進出產生干擾、應距離鄰近路口至少 5公尺以上) 

  

標明出入口之人行道設計、寬度並於轉彎處設計截角圓弧   

分析停車場出入口之出入停等空間長度及計算方式   

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標準於停車場出入口套繪進出基地最大車型

之行車軌跡 
  

說明停車場出入口之安全設施分析   

停車場出入口標明視距及視距範圍內有無障礙物   

（二）停車位空間(供給)

佈設與數量配置圖說 

分別標示及說明小汽車、機車、裝卸貨、自行車、計程車、接駁

車之停車空間配置圖說(含臨時停車及開放月租停車空間) 
  

□  本案基地無申請獎勵停車位 

□  本案基地有申請獎勵停車位，說明其管理方式，如何確保其 

    供不特定對象使用 

 

五、交通改善措施與建議 

（一）施工期間交通維持

措施 

敘明施工期間交通維持措施計畫（施工概況、施工期間交通影響

分析、交通維持方案研擬） 
  

 (二) 基地交通配置、規

劃說明及改善對策 

提出交通改善措施，針對車種、動線、時段、路段等交通管理配

合措施進行說明、檢附標誌、標線、號誌等交通工程圖說及數量   

（三）是否符合交通部頒

訂「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

準則」第十一條規定須針

對營運期間訂定交通管

理計畫(第一類建築物樓

地板面積達三萬平方公

尺) 

 

 

針對建築物內、外部交通系統研提具體改善措施、以避免該類型

之開發規模衍生大量衝擊、承諾提送開幕交維送府審核  

六、附則 



 

（一）申請單位名稱、負

責人之姓名、地址、聯絡

電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

號 

檢附左列相關資料 

  

（二）評估委託書   

（三）評估報告撰寫者姓

名、履歷、聯絡電話及簽

章 

  

（四）依法登記職業之交

通工程技師簽證及交通

技師證照影本 

  

（五）歷次審查意見(含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建

照執照預審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錄、交通旅遊處審

查意見)及回覆內容。 

  



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機關 

收件

階段 

1. 申請人將交通影響

評估倂入都市設計

審議報告書，由產業

發展處將開會通知

單併同提會審議之

都審報告書送至交

通旅遊處。 

1. 公告需交通影響評估區域

內，若建築物開發需提送

都市設計審議時，交通影

響評估報告採與都市設計

審議併案審查方式辦理。  

1. 產業發展處 

2. 主辦機關將交通部

分平行分會。 

2. 公告需交通影響評估區域

內，若建築物開發不需提

送都市設計審議，則申請

人依申請案件提送交通影

響評估報告予本府主辦機

關受理文件，並將其交通

影響評估報告平行分會交

通旅遊處。 

2. 各主辦機關 

審查

階段 

1. 參與審查 1. 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規定，需由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者，

則送至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查，並且交通旅遊處

一併與會參與審查，或於

會前依申請案都市設計報

告書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列入審查意見內容。 

1. 產業發展處/交

通旅遊處 

2. 進行審查 2. 其餘案件，則依本府公告

新竹縣實施建築物交通影

響評估區域及其相關規定

事項辦理，承辦人於收到

文件後，進行書面資料審

查 

2. 交通旅遊處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機關 

審查

結果 

是否通過審查 

1. 公告需交通影響評估區域

內，若建築物開發需提送

都市設計審議時，交通影

響評估報告採與都市設計

審議併案審查方式辦理，

其評估報告書內容需修正

時，則依據委員與作業單

位意見修正後，再提送報

告書至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若修正完成，交通旅

遊處行文至產業發展處告

知原則通過，並將都市設

計報告書定稿本送至交通

旅遊處備查。。 

1. 產業發展處/交

通旅遊處 

2. 公告需交通影響評估區域

內，若建築物開發不需提

送都市設計審議，其評估

報告書內容需修正時，則

依據交通旅遊處意見修正

後，再提送報告書；若修

正完成，行文至主辦機關

告知原則通過，並請主辦

機關通知申請人提送交通

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本送

至交通旅遊處備查。。 

2. 交通旅遊處/各

主辦機關 

結案 結案 

將該案件審查過程之開會通知

單、會議紀錄、報告書定稿本

整理歸檔。 

交通旅遊處 

 



附件三 

新竹縣政府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標準作業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收件階段 

 

 

 

 

 

 

審查階段 

 

 

 

審查結果 

 

 

 

結案 

 

 

 

 

申請人將交通影響評估倂

入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由

產業發展處將開會通知單

併同提會審議之都審報告

書送至交通旅遊處 

主辦機關將交通部

分平行分會 

進行審查 參與審查 

是否通過審查 是否通過審查 

結案 結案 

是 是 

否 否 
再提送

報告書 

再提送

報告書 


